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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提出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社会福利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315)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北京市民政局、北京市老龄产业协会……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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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养老上门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居家养老上门服务的总体要求、服务内容、服务流程和服务评价与改进。

本文件适用于服务机构为居家老年人提供的上门服务。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7242 投诉处理指南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居家养老上门服务 at-home care service for the elderly

服务机构为老年人在其住所提供入户服务的活动。

4 总体要求

4.1 服务机构

4.1.1 应依法登记注册，并具有固定的办公场所。

4.1.2 应具有与其服务内容相适应的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和服务人员。

4.1.3 应建立健全居家养老上门服务的各项制度和应急预案。

4.1.4 应公开服务项目、收费标准和投诉监督电话，公开信息应真实、完整、有效。

4.1.5 应与接受服务的老年人或监护人签订具有法律效应的服务协议。

4.1.6 应对服务人员开展岗前、岗中培训及安全培训，签订安全责任书，并建立员工档案。

4.1.7 应配备满足提供居家上门服务所需的相关设施设备及用品。

4.2 服务人员

4.2.1 应熟悉有关居家养老服务的法律法规和基础知识。

4.2.2 应具备与服务相适应的服务技能。

4.2.3 专业技术人员应具有相关资格证书或职业证书，具备专业知识和技能。

4.2.4 应身体健康，无传染性疾病，并提供身体健康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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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应参加养老服务相关理论与操作技能培训，培训合格后上岗。

4.2.6 应掌握与老年人沟通的技巧、安全保护及应急处置方法。

4.2.7 应尊重老年人的民族、文化及信仰，保护老年人隐私和信息安全。

5 服务内容

5.1 生活照料服务

生活照料服务应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a) 清洁照料，包括个人卫生、衣物与布草洗涤、用具和居室的清洁；

b) 起居照料，包括穿脱衣、更换床位；

c) 饮食照料，包括喂水、喂饭、鼻饲；

d) 排泄照料，包括协助排便、人工取便、更换一次性纸尿裤、更换尿袋；

e) 体位转移照料，包括床上体位转移、床与轮椅转移、平车搬运。

5.2 餐饮服务

餐饮服务应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a) 上门送餐；

b) 上门做餐。

5.3 巡视探访服务

巡视探访服务应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a) 需求调查，包括调查老年人的身体状况、精神状态、居住环境、服务需求；

b) 服务资源链接。

5.4 健康管理服务

健康管理服务应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a) 健康信息采集；

b) 健康风险评估，包括健康状态评估、疾病风险评估；

c) 健康干预，包括运动干预、饮食干预；

d) 用药提醒；

e) 建立健康档案，包括个人基本信息、健康体检、健康管理记录和其他医疗卫生服务记录。

5.5 委托代办服务

委托代办服务应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a) 陪同就医；

b) 设施维修；

c) 代购代办代缴，包括代采购日常生活用品、代领有价证、券及物品、代办处理信函、文件收发、

代缴纳公共事业费用。

5.6 法律服务

法律服务应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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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法律咨询；

b) 代写法律文书；

c) 与遗嘱相关的法律服务；

d) 代为寻找委托律师。

5.7 紧急救助服务

紧急救助服务应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a)家庭呼救；

b)紧急情况处理；

c)入户服务过程中突发事件处理。

5.8 康复服务

康复服务应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a) 康复护理，包括压力损伤、尿路感染、肺炎、深静脉血栓的防范、饮食指导；

b) 康复训练，包括运动功能训练、生活能力训练、认知功能训练；

c) 辅助器具配置；

d) 康复知识普及。

5.9 精神慰藉服务

精神慰藉服务应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a) 陪同聊天；

b) 情绪疏导；

c) 心理慰藉。

5.10 环境改造服务

环境改造服务应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a)适老化改造，包括功能性改造、适用性改造、安全性改造、舒适性改造；

b)智能设备的配置与安装，包括提供语音控制、智能恒温器、智能家电、照明控制、智能门铃的配

置与安装。

6 服务流程

6.1 咨询与服务资源链接

6.1.1 服务机构应接受老年人或监护人对居家养老服务内容的咨询，了解老年人及其监护人的基本需

求，记录老年人的基本情况，介绍本机构提供的居家服务内容、服务方式、服务价格、售后服务政策。

6.1.2 对本机构无法提供的专业化服务应提供有针对性的咨询转介，介绍和链接服务资源。

6.2 评估与服务方案制定

6.2.1 服务人员应了解老年人的服务需求，根据老年人的身、心功能、自理能力、环境和服务风险进

行初次评估。

6.2.2 服务人员应根据评估结果，与老年人及其监护人共同制定服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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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 服务方案包括服务内容、服务时间、服务频次。

6.3 服务准备与预约上门

6.3.1 服务人员应按提供的服务项目准备服务用具及用品。

6.3.2 服务人员应提前与老年人或监护人进行电话预约，告知老年人或监护人到达时间、服务内容和

注意事项。

6.3.3 服务人员应按确定的时间到达，到达后应先敲门，征得老年人或监护人同意后方可进入。

6.3.4 服务人员入室前应穿戴鞋套，主动问候老年人并出示身份证明。

6.4 服务实施

6.4.1 服务人员应在服务前告知老年人服务内容，提示服务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和注意事项，征得

同意后开展服务。

6.4.2 服务人员应按照服务方案和操作规范，结合老人的身体状况和居室环境状况，准确提供服务。

6.4.3 使用服务工具应征得老年人或监护人的许可，同时检查完好性，按照操作规程使用，并做好记

录。

6.4.4 服务过程中，服务人员应观察老年人的身体和情绪变化，老年人出现异常时，应停止操作并采

取相应措施。

6.4.5 服务完成后，服务人员应征询老年人或监护人的意见，确认签字后离开服务现场，作好记录。

7 服务评价与改进

7.1 服务评价

7.1.1 服务机构应设置服务质量检查部门，配备专兼职的服务质量检查人员，制定服务质量检查方案、

程序和要求，建立服务回访和评价机制，对服务现场和服务记录进行检查和抽查，做到每次上门服务必

有回访。

7.1.2 服务机构应建立服务质量投诉机制，对服务质量投诉的处理程序可参照GB/T 17242的规定执行。

7.1.3 服务机构应建立老年人及监护人满意度评价机制，采用多种形式听取老年人及其监护人对居家

上门服务的建议或意见，服务满意度测评每年不少于 1 次。

7.2 服务改进

7.2.1 服务机构应定期对服务效果进行总结、分析，对出现的服务质量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整改措施，

根据老年人和监护人意见适时修改或重新制定服务方案。

7.2.2 服务机构应跟踪整改措施的落实，评价整改效果，并再次检查持续改进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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